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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111年第 1次委員會議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11 年 2 月 21 日(星期一)下午 1 時 55 分 

二、 地點：視訊 

三、 主席：謝曉星主任委員         紀錄：陳冠傑、李博修、萬延瑋 

四、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五、 列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六、 宣讀原能會 110 年第 10 次委員會議紀錄暨報告後續辦理情形：(略) 

主席徵詢與會人員均無意見後，裁示：原能會 110 年第 10 次委員

會議紀錄暨報告後續辦理情形相關資料，洽悉。 

七、 報告事項： 

「推動放射線照相檢驗業輻射安全管制精進方案」報告案： 

(一) 報告內容：略。 

補充說明： 

    為確保放射線照相檢驗業勞工的安全，原能會在法規面

以訂定完善的管制規範，包含輻射防護組織體、操作人員資格、

操作輻射源相關規定、人員劑量監控等，皆是希望打造一個正

確且安全的工作條件，以保障勞工安全。而針對過去曾出現有

工作人員不依規定配戴劑量佩章的情形，原能會亦於 108 年加

強很多管制措施，如下： 

1、要求勞雇契約明文訂定輻射防護規定，雇主須提供合理之

工期與完善工作環境，以達到適當的輻射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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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強輻安管制力道，除定期稽查與例行的檢查外，還增加

夜間作業現場不預警稽查，去年總共執行超過 100 件不預

警稽查，以防範意外風險存在。 

3、強化輻安宣導教育，過去參加者都是雇主，現在要求除雇

主外，還有現場工作的檢測人員，皆須參與輻安管制宣導，

目的在建立第一線工作人員正確的輻射防護觀念，以保護

自身輻射安全。 

4、最後是修訂游離輻射防護法，希望將科技執法推動到位，

將業者所需要負的責任更明確化。透過運送輻射源車輛即

時追蹤系統(GPS)定位建置，可以幫助原能會隨時掌握輻

射源動向，目前亦在思考如何結合監控檢測勞工即時輻射

劑量資訊之可行性與作法，以防範沒戴劑量佩章的情事發

生。 

(二) 委員發言紀要及回應說明： 

委員發言紀要： 

國外相關論文表示在初期建廠時期，整個大範圍場域的非破

壞檢測是使用紅外線成像的方式，請問目前國內有開始引用

紅外線的檢測方式嗎？ 

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 

原能會主要業務職掌為輻射安全管制，紅外線成像之非破壞

檢測原理並非使用游離輻射。過去原能會曾與非破壞照相檢

測協會討論過，該協會表示將持續推廣其他如超音波檢測方

式，期能以相對安全的檢測技術，逐漸取代放射線照相檢驗作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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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發言紀要： 

1、請問放射線照相檢驗業之定期檢查或不預警稽查，是否涵

蓋所有放射線照相檢檢測業者？ 

2、放射線照相檢驗業通報系統，是否有與現有系統互相勾稽？  

3、 請問如何降低放射線照相檢驗業之輻射傷病發生？ 

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 

1、原能會為保障放射線照相檢驗作業之從業人員安全，針對

所列管之所有放射線照相檢驗業者，皆會執行定期輻射安

全檢查與辦理不預警檢查。另以業者通報放射線照相檢驗

作業資訊為執行依據，故對於事業規模較大或作業量較多

的業者，原能會會增加不預警檢查辦理頻次。 

2、放射線照相檢驗作業通報系統自 109 年開始啟用，該系統

於建置時已考量介接原能會既有之輻射防護雲化服務系

統，整合輻防管制資源，以利掌握業者之輻射源及相關作

業通報資料。 

3、近年有工作人員罹患白血病疑與從事放射線照相檢驗作業

有關，經查工作人員輻射劑量監測結果皆符合法規標準。

原能會為確保類似輻射傷病發生，已強化放射線照相檢驗

業相關輻防管制措施，以維護工作人員的輻射安全，並邀

請勞動部職安署宣達輻射傷害及勞工權益相關議題。此外，

原能會要求輻射工作人員於從事放射線照相檢驗作業時，

務必配戴劑量佩章，有效監測輻射劑量，保障自身安全。

針對工作人員年輻射劑量超過 10 毫西弗的案件，原能會

將加強查察並檢視工作條件，務求年輻射劑量符合劑量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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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20 毫西弗之規定。 

4、疾病是由非常多因子建構產生的結果，在醫學上要認定疾

病與職業是否有相關是有指引能遵循。排除個人基因貢獻、

生活環境貢獻以及其他的曝露可能後，如果醫師仍認為還

有與職業某種的相關度，將會透過個人的專業或是提送至

委員會去做職業傷害判別。即便是由醫生或是職委會做出

的判別，也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所以對個案來說，某種

程度上職業傷害的判定是希望在勞方相對弱勢的立場上，

給予更多制度面上的補助。在科學面上，即便被認定為職

業傷害，也不能完全排除是由非職業相關因子造成的。此

類研究需要更多的個案數，觀察其中基因特性、生活型態、

工作曝露等，再去釐清更多的相關性與貢獻因子，但也只

能提供給相關的知識，但無法用以判別每一個個案，是資

訊連結與個案判別上知識的限制。即便如此，原能會最重

要的是在技術面上及制度面上不斷地強化，讓整個系統能

夠維護工作者的工作安全。 

委員發言紀要： 

1、根據 109 年迄今通報放射線照相檢驗作業一萬八千多件的

工作業務量，有沒有做相關之統計分析？ 

2、有關未來將建置輻射源運送車輛地理資訊系統(GIS)，除應

蒐集政府相關經驗，建議整合相關業務資訊，例如將放射

線照相檢驗作業通報系統與 GIS 系統結合，以掌握更多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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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 

1、原能會就放射線照相檢驗作業通報之案件，除依通報資料

做為辦理不預警稽查之依據，亦透過統計作業通報資訊，

檢視業者執行輻防管理業務情形。未來將持續精進作業通

報大數據分析，瞭解放射線照相檢驗行業之趨勢演變，以

精進輻防管制效能。 

2、原能會未來推動發展輻射源即時追蹤系統(GPS)科技執法

方案，將規劃整合現有的輻射防護雲化服務系統管制系統，

並介接相關輻安管制資訊，強化管制資源完善建置輻射源

運送車輛地理資訊系統(GIS)，使輻防管制更臻完備。 

委員發言紀要： 

1、放射線照相檢驗業是否須經原能會同意後才能成立，請問

工作人員是否有專職名稱？ 

2、本次簡報著重在放射線照相檢驗之工業應用與管制，是否

有醫療或機場貨品檢驗方面的應用？ 

3、輻射照射對象如果是人，就是醫療行為，病患接受輻射劑

量，健保好像沒有統計作法，是否有相關統計讓病患或醫

生瞭解劑量需要多加注意？  

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 

1、從事放射線照相檢驗業務之業者，於執業前需向原能會提

送相關申請文件，並經原能會審查及檢查合格，始發給許

可證，業者得從事放射線照相檢驗作業。其中操作輻射源

的人員必須接受過輻防專業訓練，通過測驗並領有輻射安

全證書，才得以操作輻射源及進行輻射作業，該名領有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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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安全證書之人員在法規上屬於輻射工作人員或合格操

作人員。 

2、非破壞檢測使用輻射源的應用相當廣泛，醫療、貨品檢驗

等領域皆會使用輻射源進行檢測，本次報告主要針對非破

壞檢驗業風險較高之工業應用部分。原能會就各領域使用

輻射源皆有進行審核與管制，確保輻射安全。 

3、健保署最近建置健保快易通 APP，將民眾接受的醫療輻射

參考劑量紀錄到個人的健康存摺專區，讓民眾瞭解接受輻

射醫療行為，所接受的輻射劑量數值。醫療曝露有其正當

性，故國際間並未加以限制病患劑量限值，而是以推動醫

療曝露品質保證最適化管理來合理抑低民眾醫療劑量。原

能會 92 年推動之醫療曝露品質保證，可確保醫療設備輻

射品質，保護病患避免接受不必要輻射曝露。考量醫療行

為係尊重醫師醫療專業，病患可以將相關資料向醫生討論，

避免重複開立類似檢查。 

委員發言紀要： 

健保快易通 APP 內的輻射劑量只是一個估計值，健保局無法

得知檢查的範圍及劑量，而且病人在不同醫院的實際累積劑

量亦缺乏連結。另外，醫療劑量的確無法設上限，尤其是癌症

放射治療，本來就是要用放射線殺死癌細胞，但是在診斷方面，

美國有推廣病人在單一醫院一年累積劑量超過 50 毫西弗就會

警示註記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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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 

感謝委員補充，國民健康署健保快易通 APP 提出之輻射劑量

目前還在試行階段，該值為估算值。且就醫屬於個人行為，原

能會實難以掌握。 

八、 決定： 

(一) 同意備查。 

(二)放射線照相檢驗作業經常需使用移動式輻射源於夜間、環境

條件不佳及工作空間限制等環境下進行，工作人員的輻射安

全問題應更加重視，請輻防處持續加強輻防管制作為，保障

人員及環境輻射安全。 

(三)請輻防處持續與衛福部、勞動部合作，整合跨部會監督管理

資源，以便即時掌握放射線照相檢驗工作人員健康管理及職

業傷病狀況，適時檢視及規範輻射作業環境與工作條件，杜

絕輻射職業傷病事件。 

(四)請輻防處持續推動發展輻射源即時追蹤系統(GPS)科技執法

方案，以有效掌控輻射源動態及使用狀況，防範高風險輻射

源被惡意不當使用，或遺失及遭竊等情事發生，強化輻射防

護管制效能。 

九、 散會(下午 2 時 5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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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111年第 1次委員會議簽到單 

時間：中華民國 111 年 2 月 21 日(星期一)下午 1 時 55 分 

地點：視訊會議 

主席：謝主任委員曉星 

出席人員： 

龔委員明鑫(請假)、潘委員文忠(廖專門委員雙慶代)、 

王委員美花(吳組長國卿代)、陳委員時中(劉科長巧菁代)、 

張委員子敬(請假)、吳委員政忠(郭副司長箐代)、 

方委員良吉、施委員信民、龍委員世俊、艾委員和昌、 

闕委員蓓德、錢委員景常、王委員俐人、 

張副主任委員靜文、劉副主任委員文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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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人員： 

王主任秘書重德、陳所長長盈、陳局長鴻斌、徐主任明德、 

趙處長裕、張處長欣、張處長淑君、李處長綺思(請假) 

 

列席單位： 

原能會： 

輻防處：聶科長至謙、陳技士冠傑、李技士博修 

綜計處：高科長莉芳 

國營會：林管理師亮宇 

 

 


